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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学具有科学性与否，这一拷问历经几百载，至今仍有人不断在质问。法学性质之基础如何确立，首要

问题是在于对法学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回答。而法学的科学性当如何得以证成，前提乃是对法学和科学二

者概念之界定。再然观法学之发展历程，若以自然科学之标准来界定法学之科学性，以及因法学所具有

之地域性否认法的科学性，则科学殿堂永无法学之席位。法学具有科学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法学之科

学性，证成于法学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追求、严密的知识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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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is scientific or not has been interroga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How to establish the basis of the nature of jurisprudence, the primary problem lies in the 
answer to whether jurisprudence is scientific or not. How to 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jurispru-
dence i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s of jurisprudence and science. However, if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law i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natural science, and because of 
the regionalism of law, the hall of science will never have a place to law. There is no doubt that 
jurisprudence is scientific. The scientificity of jurisprudence lies in the pursuit of common value, 
rigor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unique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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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学的科学性一直以来都受到质疑和责难，那么法学到底具不具有科学性呢？对该问题的回答，或

者说为法学的科学性做证成，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何为法学？其二何为科学？ 
什么是法学？该怎么来对其下一个定义？法学一词在德文语境之下，其词为 Rechtswissenschaft，而

在英文的语境之下，英文称为 legal science，在法文的语境之下，法文称为 science du droit. 
张文显在《法理学》之中认为：“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其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法学是

以法律规范的产生、发展和变动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1]。在《学说汇纂》里面，法学是

被叫做有关神和人相关事物的认知，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一种科学[2]。假如依照《学说汇编》的说法，

那么法学就是一门科学，只是此科学的概念并非现代的科学的概念，以古代的科学概念来界定法学，那

么法学就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学说。 
当我们在讲到科学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是在说亚里士多德定义下的科学？还是近代自然科学意

义上的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不事先对科学的概念作出一个公正定义，就会沦为自

说自话的讨论[3]。“科学”的最原始之意，是有关于心灵的一种德性，“德性”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是一个超越了道德范围的定义，包含某种目的论思想。因而科学与宗教具有同源性，这也构成了西方古

代科学观的核心意涵。所以西方古代的科学概念与当下的科学概念是不同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就决定着某些概念也在跟随历史的步伐，不断进行更新。科学的概念就是如此，

近代科学革命的出现，意味着古代的科学观及其概念也将进行更新，所以古代的科学概念渐渐被现代意

义上的科学概念所取代是无可阻挡的。科学革命造就了现在的科学观，导致现代的科学就开始着重强调

在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一方面，科学家们对他们自己的假说所采取的验证方法是观察、实验。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用数学来表达科学命题。此时的道德已经从科学之中剥离，科学已不再

蕴含德性问题，科学之概念几乎等同于自然科学。此时科学之目标是对真理之追求，法学之目标是对正

义之追求，因而法学概念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的要素，再以自然科学之标准来评价法学，则法学就无法被

称为一门科学。 
科技革命的大潮袭卷着各个学科，法学也不例外，法学家们也在努力将法学构建成为现代科学意义

上的学科，如概念法学派所构建的“法律公理体系”。如拉伦茨，以“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

为法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但在 19 世纪，法的科学性开始遭到责难，并主张将其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 1896，其在维也纳的就职演说时，做了一场主题叫《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的就职演

讲，法学的科学性又再次遭到责难。他对法学的科学性的考究的理由与基希尔曼是不相同的，耶林的认

知中，因地域国界等原因，法的普适性是受到限制的，立法者的观点也会受到限制，法学具有地域性是

毋庸置疑的，因地域性，法学也很难成为一门科学。历经数百载，学者们对法学的科学性众说纷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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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统一共识，但不可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就全面地否定法学的科学性。 

2. 科学的标准 

“科学”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其被界定为“知识”。然而时至今日，科学之概念其实并未形成统

一的共识，但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广义之科学，是揭示事物具有的真理以及具有逻辑性的一种知

识体系，同时可用来交流和共享。美国学者沃尔多(Dwight Waldo)持广义的“科学观”。他认为：“从最

广义上讲，即从词源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证明，科学只不过‘知识’”[4]。 
狭义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即自然科学就是狭义的科学，自然科学之中排除广义的科学的概念，

仅仅是涵涉狭义的科学，狭义的科学具有可重复的可验证性、可伪证性、可计算性、可逻辑推演性；每

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特征。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即以对客体的观察、测量、计算为基础，反映事物的

因果关系，保持价值中立 
自然科学中“自然”的含义是到了近代之后才被确立下来的，“自然”这一概念经历了古希腊、中

世纪、近现代三个时期的不断演变。在古希腊时期，“自然”表现为一种哲学的自然观。古希腊哲学家

们所理解的自然，是一种理性的形式，是事物内在的一种德性或性质。因此，通过自然定律来理解宇宙

秩序是古希腊所特有。进入中世纪后，宗教神学对社会的影响极其重大，主要体现于对人的思想和行为

的支配上，“自然”也无法逃脱宗教神学的支配。在中世纪，自然没有包含着任何神性，其为是上帝所

造之物。到了近代，科学视野中的“自然”既与良善无关，与德性剥离。此时的自然只不过是一个有机

体，是纯粹的事实存在，无关乎理性和永恒。 
到了近现代人类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准确把握自然普遍运行法则与规律，科学家们钻研自然界中的

事物，并且发现了普遍规律。科学方法也得到很好的发展，同时强调观察和实验。科学家认为人的理性

是容易出错，仅仅依靠理性是无法参透事物的本质，科学与观察实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科学命题的

得以证明，是运用合理的科学方法。 

3. 法学具有科学性与否的观点梳理 

3.1. 法学科学性之肯定论 

莱布尼茨曾经用定义、公理和一整套定理来对法学的科学性进行法论证。把数学等逻辑引入对法的

体系的建构之中，欲以一个体系将法的研究概括完，其认为法学也具有系统性。莱布尼茨的《论组合术》

里面，认为法学与算数学有相似的地方“几何学是由三角、圆等组合而成的，而法学则是由诉讼、允诺、

买卖等要素组合而成的，两者没有本质差异”。德国自然法学家沃尔夫，是法学科学化极力推动者，法

学科学化曾经一度被其推向高潮。在沃尔夫的理念中，逻辑和几何被转化成为一种封闭的、公理演绎的

自然法体系[5]。而该体系对德国的学者影响很深，因此可以说沃尔夫的研究方法对“概念法学”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其以独特的研究方法为剑，开创“概念法学”之先河。 
格劳秀斯，自然法的鼻祖，他对自然法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自然法是在讨论一种自然法则，这种规则

与数学规则一样，人类可以凭借着理性就可认识自然法。 
普芬道夫，17 世纪自然法的代表，由于受格劳秀斯、笛卡等人所持的方法论的影响，在其《自然法

原理》一书中，他以数学的方式，尝试构建一个法律体系。从而使法学趋于科学化。 
潘德克顿学派层试以图构建法学的“概念金字塔”的方式来证立法学的科学性。自然法学派和潘德

克顿学派的历史演进中，法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可探性，关于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有了科学的脉

络，在法学的研究之中，也渐渐的引入了逻辑推理和概念体系从法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法学的科学

性是得到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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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学科学性之否定论 

时间来到 19 世纪，法的科学性开始面临着责难与质疑，有学者否定法学的科学性，基尔希曼作的名

叫“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的演之中讲，将法学与自然科学对比，然后全面地否定了法学具有科

学性的论断，基希尔曼认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不符合‘科

学’一词的真正定义”[6]。由于受法学家个人主观价值的影响，法学经常无法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原

因就是其背后存在着价值理念冲突；同时，个人情感也会对法律判断产生影响，因为一个人的判断，是

与一个人的经历、教育、环境、习惯等有关。 
德国法学家耶林，其在维也纳的就职演说时，作了一场主题叫《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的演讲，法

学的科学性再次受到责难[7]。他对法学的科学性的考究的理由与基希尔曼是不相同的，耶林的认知中，

因地域国界等原因，法的普适性是受到限制的，立法者的观点也会受到限制，法学具有本土性是毋庸置

疑的，因为一国的法律于本国的实践产生和运用。美国的格尔茨教授认为法律是具有地域性的，并且质

疑法的普适性，又因为法具有本土性，因此法就很难成为一门科学。 
学者对法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的追问，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警醒法学研究的僵化，同时由于

法学是服务于本土，所以在各国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上，从而导致各国之间会存在法律制度的冲突；因

此基尔希曼和耶林等人对法学的科学性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4. 法学科学性的证成 

4.1. 法学的科学性不能以自然科学标准来界定 

法学的科学性一直在遭受责难和质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质疑者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

对法学进行评判，将法学置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模式之下来观察。如果仅仅是从狭隘的科学定义来界

定法学的科学性，则法学肯定会被科学殿堂拒之门外。狭义的科学也就是自然科学，其具有可重复的可

验证性、可伪证性、可计算性、可逻辑推演性；自然科学以对客体的观察、测量、计算为基础，而法学

的学科特点就无法满足自然科学的可计算性，法学的研究对象也决定着法学很难以数据的方式进行验证，

同时，法学之中总是充满着价值判断，所以法学是无法满足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标准。在狭义的自然

科学的概念之下，无论如何法学的科学性都得不到肯定。如果按自然科学的标准，那么就会有许多的人

文类学科都无法被科学的殿堂所接纳。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将其置于狭义的科学概念之下，会发现其实狭义的科学概念是无法将科

学的本质进行概括的，自然科学是在寻求和发现真理，然而，真理是否是永恒不变的呢？其实未必如此，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的论断，牛顿的万有引

力在今天也被量子力学挑战，然而这些并不能否定其科学性。所以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科学就是一个

不断在寻找真理，接近真理的过程。 
苏格拉底在人类事务研究中，将哲学一以贯之，为人类寻找最好的生活方式。从柏拉图所记载的中，

可以看到先哲在寻找事物的规律。寻找事物规律的代表见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目的论的哲学程序之中，

由此而言，哲学也是一门科学，当哲学被承认为一门科学时，法学自然而然地应当被认为是一门科学。

以广义的科学标准来对法学评判，则法学的科学性会被认可和承认，首先法学在对法的现象的研究的过

程中，也发现了法的运动的规律，而规律的客观性正是科学性的体现，其次，法学在研究人的行为，得

出人的行为的一般规律以后，设置规则来规制人的行为，我们肯定法学的科学性，不是将法学与自然科

学对比所得，而是依据法学的学科特点肯定法学的科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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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排除地域性对法学科学性的否定 

以法学的地域性来否定法的科学性，这是不合理的。任何法都具有地域性，也就是本土性，法的产

生必须依据一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后的根本就是当地的各种因素的综合；法的地域性是所有法都

具有的。为何要排除地域性对法的否定？首先，就算法是服务于它所产生的地域，但其在服务于地域的

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其次，法学一直在寻求真理。在诸多国家的法律实践之中，法

律有其共同的客观价值追求，例如像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追求反应人类共通的价值观，也

就是被称为社会成员价值共识的东西。法学的根本任务是认识法现象的规律，而非穷尽真理，其系统完

整的知识体系决定了法学的科学性。 

4.3. 法学科学性之表现 

首先，法学具有严密的知识体系，每一门被科学殿堂说接纳的学科，都在追求其学科的知识体系的

完整严密性，法学也不例外，法学追求严密的知识体系的历程可追溯到古罗马法之初，无数的法学家一

直在追寻法的知识体系，罗马的《学说汇纂》之中关于法学的定义是：“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认

知，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在法律被定义为有关正义的学问后，围绕着正义来研究法的知识体系由

诸多法学家所倡导，法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其是否具有可验证性，可计算性，而是在于学科自身的知识体

系性。法学的科学性正是由法学科的严密的知识体系体现，其次，法学具有共同的学科价值追求。法学

的学科体系内部的价值具有融贯性，也即是法学具有共同的学科价值追求。法学的价值追求是正义，法

学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最后，法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上，法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是比

较研究方法，法律解释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在此三个研究方法之中，解释方法在成文法国家运用最为

广泛，如德国、中国等国家法律适用时，基本上都运用了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将法律解

释方法作为为典型的法学研究方法，使法学的科学性具有了支撑基础。 

5. 结语 

在对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是不能将法学置于自然科学的标准之下来对法进行

评判，自然科学有其独特的特征。法学的科学性是体现在其法学的共同价值追求、严密的知识结构体系、

独特的研究方法上。法学是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法学是一门科学与否的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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